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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定于2025年4月8日下午14∶30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 号建发国际大厦 23 楼 3 号会议室召开，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陈洋律师、王梦莹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会议所必备的法律文件进行公告，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勉尽责精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对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25年2月6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2025年2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期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2025年3月20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定于2025年4月8日下午14:30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 1699 号建发国际大厦 23 楼 3 号会议室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2025年2月7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公告了《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2025年2月12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公告了《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2025年3月21日，公司在指定媒体公告了《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以公告方式通知公司股东召开本次会议。公告中载明了会议的时间、会议审议的事项，说明了全体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登记时间、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方式、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等，同时在公告中列明本次会议的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3、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5年4月8日下午 14:30 在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23楼3号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召开时间、地点与通知一致。
经本所律师审查后确认，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投票记录，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委托代理人218名（包括现场会议2名和网络投票216名），代表股份825,97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4624％，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出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本次会议人员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是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3、召集人的资格
经验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经董事会作出决议后由董事会召集，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公司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同意824,102,2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2%；反对1,038,5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7%；弃权835,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2,569,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53％；反对1,038,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27％；弃权83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20％。

议案二：《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823,856,0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34%；反对1,042,5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2%；弃权1,07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2,323,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556％；反对1,042,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45％；弃权1,07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799％。

议案三：《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824,133,6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0%；反对1,011,1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4%；弃权83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2,600,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92％；反对1,011,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05％；弃权83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03％。

议案四：《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823,758,7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6%；反对1,370,3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9%；弃权846,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2,225,7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22％；反对1,370,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105％；弃权84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7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五：《关于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222,573,5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72%；反对1,033,8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06%；弃权83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22%。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2,573,5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72％；反对1,033,8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606％；弃权8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22％。

议案六：《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824,119,1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2%；反对1,015,5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9%；弃权84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222,58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28％；反对1,015,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25％；弃权84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747％。

议案七：《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本议案属于需逐项表决议案，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
1、《选举陆健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788,593,748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187,060,671股。
2、《选举刘雨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股份数: 788,026,574股；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186,493,497股。
表决结果：陆健豪、刘雨欢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会议人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                            ————————
韩丽梅                                       陈 洋

              


————————
王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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